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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京文化人才申报表


	人选姓名
	

	申报类别
	第八批“五个一批”人才
第六批青年文化人才

	申报界别
	

	工作单位
	

	归口管理单位
	

	填  表  时  间
	    年    月    日













中共南京市委宣传部制
2025年

·  —

填 表 说 明

1．材料要求真实、准确、规范，涉及各类名称应以全称或规范化简称表述。
2．封面上方的“编号”不需要填写。
3．界别分为社科理论、文化艺术、新闻出版、文化产业、国际传播。
4．照片为近期2寸免冠彩色照片（3.5cm×5.3cm，分辨率不低于300dpi，着正装，背景为蓝色）。
5．“推荐单位意见”由各归口管理单位填写。
6．“年度考核结果”（如有）填写2022—2024年的年度考核结果。




真实性承诺书

本人声明：
本次申报过程中所提交的材料真实、合法。考核表中所列专利、成果、奖项不侵犯他人权利；不泄露原单位商业秘密，不违反相关国家兼职取酬和科研经费管理规定。如有不实之处，愿负相应的法律责任，并承担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。
特此声明！


承诺人签名：
年   月   日



	
姓  名
	
	性  别
	
	出生年月
	
	照 片

	民  族
	
	籍  贯
	
	出 生 地
	
	

	政  治
面  貌
	
	参加工作时间
	
	健康状况
	
	

	工作单位及 职 务
	
	

	界  别
	社科理论    新闻出版
文化艺术    文化产业
国际传播
	专业技
术职务
	
	手机
号码
	

	学历
学位
	全日制
教  育
	
	毕业院校
系及专业
	

	
	在  职
教  育
	
	毕业院校
系及专业
	

	入选区级以上人才计划或工程情况
	入选人才计划或工程名称
	入选时间
	组织实施单位名称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教育和
工作经历
（从大专填起）
	起始时间
	终止时间
	院校或工作单位
	本人身份（职务/职称）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担任重要社会职务情况
（市、区党代会、人大、政协和民主党派市委、全市性人民团体任职情况）
	起始时间
	终止时间
	名称
	届别
	职务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奖励情况
	时间
	奖项（荣誉）名称
	授予单位
	奖励级别
	本人排名/总人数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年度考核结果
	

	家庭主要成员情况
	姓名
	关系
	年龄
	政治面貌
	工作单位及职务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

	主要业绩（主要业务成绩、专业贡献、重要成果及其社会价值，本栏限1页）

	

	重要成果作品（包括著作、论文或理论文章，以及其他形式的成果作品，按重要性填写）

	序号
	作者（按序全部列出）
	题目
	出版制作单位
	发表时间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主要项目（主持开展社科、人文研究项目、文化人才资助项目等情况）

	序号
	项目来源类别
	课题、项目名称（项目编号）
	批准时间
	是否完成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



	工作设想（拟开展的研究工作应有创新性构思，包括入选人才工程后拟开展的创作研究、成果展示、研讨交流、进修深造等工作计划，最终成果形式及达到的水平等，本栏限1页）

	

	工作单位意见
	（对申报人的思想政治、职业道德与遵纪守法等方面给予综合评价）


	
	
	（盖章）

    年   月  日

	推荐单位意见
	

本单位已对该同志申报材料的真实性、完整性、合规性严格把关。经研究，同意其推荐申报：

第八批“五个一批”人才
第六批青年文化人才

	
	
	（盖章）

    年   月  日

	专家评审及市委宣传部意见
	

	
	
	（盖章）

    年   月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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